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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市松江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
关于印发《松江区关于强化金融支持助力实体
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（试行）》的通知

各镇人民政府、街道办事处，区政府各部门：

经区政府同意，现将《松江区关于强化金融支持助力实体

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（试行）》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遵

照执行。

上海市松江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

2025 年 11 月 28 日

松发改规 〔2025〕5 号

上海市松江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文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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松江区关于强化金融支持助力实体经济
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（试行）

为了更好落实《松江区关于强化金融支持助力实体经济高

质量发展的若干意见》，加快推进科技金融发展，推动企业深

度对接多层次资本市场，全力构筑产融结合新高地，制定本措

施（以下简称《措施》）。

一、实施对象

《措施》适用于经国家监管部门或有关专业部门批准设立

的、从事金融活动或专业性金融服务的各类机构，以及按照《措

施》规定可享受支持政策的机构和企业。

二、实施内容

（一）推动各类金融要素资源集聚

1、支持金融业发展。对证券、信托、期货等持牌金融机构

及其专业子公司，按其规模分别给予最高 3000 万元、1500 万元

的扶持资金。对保险经纪、消费金融、第三方支付、数字资产

管理平台等持牌金融机构，按其规模给予最高 300 万元的扶持

资金。对持牌金融机构的扶持资金分三年拨付。

2、支持股权投资基金及管理人发展。对股权投资基金及管

理人（区政府引导基金参与的企业除外），两年内实缴基金规

模或管理实缴基金规模 5 亿元（含）及以上的，按基金规模给

予 5‰的扶持资金（关联关系不重复享受），最高不超过 30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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万元。扶持资金分三年拨付。

（二）推动产融深度融合发展

3、上市公司新募集资金形成固定资产的（不含购买房产），

三年内按实际固定资产投资额（不包括购买土地使用权）的 2%

给予奖励，最高奖励 500 万元。

4、支持企业通过并购重组实现资源整合和外溢发展。对企

业开展并购（并购方和被并购方为关联关系的除外）且并购交

易额2000万元以上的，对并购方企业在并购重组中发生的法律、

财务、资产评估等中介服务费用，按实际支出的 30%给予补贴，

最高不超过 200 万元；并购方企业从银行获得并购贷款的，按

实际利率（不超过合同签订时 LPR）的 30%予以利息补贴，贴息

时限最长不超过 3 年，累计贴息最高不超过 200 万元；并购方

企业购买并购保险的，按实际发生保费的 30%予以费用补贴，最

高不超过 100 万元。对并购基金支持企业开展并购重组的（并

购方和被并购方为关联关系的除外），并购基金对目标企业实

际出资额 2000 万元以上的，按照实际出资额的 1%给予股权投资

基金最高不超过 200 万元的奖励。

（三）降低企业融资成本

5、鼓励企业融资助力发展。协调银行下浮贷款利率，设立

“松江区企业高质量发展流动资金专项贷款”额度。按企业实

际支付贷款利息（不超过一年）最高给予 20%的补贴，单个企业

贴息总额最高不超过 45 万元；符合首贷户要求的（判定标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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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在首次发放贷款前，人民银行征信系统中无银行贷款记

录），最高再加 5%的补贴，单个企业贴息总额最高不超过 50

万元。发挥政策性融资担保增信和财政资金杠杆撬动作用，对

企业通过市区两级政府性融资担保机构获得信贷贷款，最高给

予担保费全额补贴。

6、加大技改金融支持力度。对技改立项项目固定资产投资

贷款产生的利息，贴息金额按照核定企业贷款利息的 50%确定，

贴息时限最长不超过 3 年，单个企业累计贴息最高不超过 100

万元。

7、支持新型基础设施建设。重点对网络基础设施（新网络）、

算力基础设施（新算力）、数据基础设施（新数据）、创新基

础设施（新设施）、终端基础设施（新终端）等总投资 1000 万

元（含）以上的建设项目，按有关规定在银行优惠利率基础上

提供不高于 1 个百分点的利息补贴，单个企业所获贴息金额每

年不超过 200 万元。

三、使用管理

（一）区发展改革委、区经委、区财政局分别负责落实职

责范围内项目审核、资金拨付、跟踪评估、年度预算、绩效监

督管理等工作。

（二）各街镇、经开区负责受理扶持项目申请、初审，报

经区相应职能部门完成项目审核后答复申报单位，并配合区职

能部门做好项目管理服务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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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以上专项流贷资金贷款贴息和政策性融资担保贴费

政策补贴由区级财政承担，其他政策补贴奖励资金由区与各街

镇、经开区按 7：3 比例分担。

四、附则

（一）符合本扶持政策的项目，补贴按“就高不重复”原

则享受扶持。

（二）对提供虚假材料、隐瞒真实情况申报优惠政策的企

业，自发现之日起应取消其申报资格并尽快追回扶持资金，应

依法将其列入失信信息目录。

（三）在实施过程中，如遇国家、本市颁布的政策发生调

整，以上级最新政策为准。

（四）《措施》自 2026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，有效期至 2027

年 12 月 31 日，原《支持长三角 G60 科创走廊策源地松江金融

集聚区建设的实施办法（2021 年修订）》（松发改字〔2021〕

283 号）和《松江区新型基础设施建设项目贴息资金使用和管理

办法》（松发改字〔2024〕345 号）同时废止。

（五）《措施》由区发展改革委负责解释。

（六）区发展改革委、区经委、区财政局应根据《措施》

规定，结合实际情况同步制定实施细则。

上海市松江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办公室 2025 年 11 月 28 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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